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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标准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福建省顺昌县国有林场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林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福建省顺昌县国有林场、福建农林大学、福建省林业科学研究院、顺昌县林业规

划设计队。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詹旋常、赵刚源、王荔英、赵兵、林仁忠、吴镇、曹光球、何传丰、刘孙庚、

叶盛全、蔡城婷、王永康、杨宝婷、王瑞、刘江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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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森林经营碳汇计量与交易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一元森林经营碳汇计量与交易的总体要求、额外性、碳汇量核算方法、项目申报与交

易、交易资金管理、检查与监督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集体林区未划入生态公益林的人工乔木林、竹林经营过程中碳汇增

量所产生的碳汇交易。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41198-2021  林业碳汇项目审定和核证指南 

LY/T 2008-2012   简明森林经营方案编制技术规程 

LY/T 2253-2014   造林项目碳汇计量监测指南 

LY/T 2908-2017   主要树种龄级与龄组划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森林经营碳汇  carbon sink of forest management 

森林经营过程中通过经营技术措施促进林木生长而产生的碳汇增量。 

3.2  

一元森林经营碳汇  one-yuan carbon sink of forest management  

以“一元钱交易若干千克二氧化碳当量”为交易单位销售集体林区乔木林、竹林经营而产生的碳汇

增量。 

3.3  

一元森林经营碳汇项目  project for one-yuan carbon sink of forest management 

以“一元钱交易若干千克二氧化碳当量”为交易单位，针对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

开展自愿碳中和而设计的集体林区乔木林、竹林经营碳汇项目。 

3.4  

项目业主  project proprietor 

代表农户、村集体进行一元森林经营碳汇项目申报文本编制、碳汇交易、资金管理以及计入期监督

https://www.so.com/link?m=b4CPNFR3bgs41Y2gsCHNDLRtbQJ8kY7VglkiCLncnVroJ9pePk4nflyu60ruyhmC630jCiNLypKdRo1vPLNzx7mxcjjzkICWO0VNQLBC3H0mb4EchIPg6D6uVbqRTlzHc55kAp3jEA%2FBn2RNjCM2%2BE94JQpo%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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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林业主管部门、公益机构、企业或国有林场，项目业主应是独立法人。 

3.5  

项目边界  project boundary 

由拥有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项目业主或其他项目参与方实施森林经营活动并纳入一元森林经营

碳汇项目区域的地理范围。项目边界包括事前项目边界和事后项目边界。事前项目边界是在项目设计和

开发阶段确定的项目边界，是计划实施森林经营活动的地理边界。事后项目边界是在项目核查时核实的、

实际实施的项目活动边界。  

3.6  

基线情景  baseline scenario 

在没有拟议的项目活动时，在项目所在地的技术条件、融资能力、资源条件和政策法规下，最能合

理代表项目边界内的森林经营活动的未来情景。  

3.7  

计入期  crediting period 

项目开始到项目结束的时间区间，即项目情景相对于基线情景所产生额外碳汇增量的时间区间。 

4 总体要求 

4.1  基本原则 

4.1.1  经济性 

简化核算要求和相关管理程序，最大化降低项目开发成本。 

4.1.2  相关性 

选择适当的碳源、碳汇、碳库、数据和方法，以适应核算项目碳汇量的需求。 

4.1.3  透明性 

有明确的、可核查的数据收集方法和计算过程，对计算方法及数据来源给出说明。 

4.1.4  唯一性 

参与申报“一元森林经营碳汇”项目的林地、林木，不应在其他任何国际或国内减排机构进行重复

申报。 

4.2  适用范围 

4.2.1  项目土地权属清晰，具有不动产权属证书、土地承包或流转合同；或具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或

主管部门批准核发的土地证、林权证、林权证明。 

4.2.2  实施项目活动的土地应为郁闭度≥0.20、连续分布面积≥0.067 hm
2
、树高≥2 m的未划入生态

公益林的人工乔木林（不含经济林和灌木林），或郁闭度≥0.20、连续分布面积≥0.067 hm
2
、成竹竹

杆高度不低于2 m、胸径不小于2 cm的竹林。 



T/CSF 0113-2025 
 

3 

4.2.3  森林经营活动开始时，拟实施活动林分应属人工乔木幼、中龄林及竹林，经营活动按LY/T 

2008-2012规定执行。计入期内，达到成熟林龄标准的人工林应退出一元森林经营碳汇项目。主要人工

林树种成熟林林龄按 LY/T 2908-2017规定执行。 

4.2.4  项目经营不涉及全面清理和炼山等活动。割除的林下灌木、草本、藤本等不移出林地，基本不

移除枯死木和地表枯落物（为改善林分卫生状况而开展的森林经营活动除外）。常见用材林经营措施见

附录A，常见竹林经营措施见附录B。 

4.2.5  项目实施范围不包括湿地或泥炭地。 

4.3  申报主体要求 

4.3.1  森林经营权所有人或集体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户、村集体。 

4.3.2  参与项目活动的农户、村集体应以独立法人为项目业主进行“一元森林经营碳汇”项目申报，

农户、村集体可委托在本地区注册的林业主管部门、公益机构、企业或国有林场等独立法人代为管理，

原则上非本地区相关机构不可作为项目业主。 

4.3.3  项目业主应负责“一元森林经营碳汇”项目开发、申报、交易以及指导农户或村集体开展森林

经营管理抚育等相关工作，确保提高项目碳汇增量。 

4.3.4  项目业主代表农户或村集体申报项目时，应在申报材料中阐述“一元森林经营碳汇”项目资金

分配方案，提供明确的碳汇收益使用管理办法。 

4.3.5  参与项目活动的农户、村集体应提供森林经营管理计划，具体内容见附录C。 

5 项目额外性 

项目的额外性指森林经营措施引起的森林碳汇增量，即通过开展的森林经营措施提高的林木蓄积量

与各自省（自治区、直辖市）平均生长水平下的林木蓄积量进行比较，超出的部分算入该项目产生的碳

汇额外增量。 

6 碳汇量核算方法 

6.1  项目边界确定 

项目活动范围可以在 1 个或多个地块上进行，每个地块应有明确的地理边界；该边界应不包括位

于两个或多个地块之间的土地。农户及村集体应以小班为基本单位进行计量。项目边界可采用下述方法

之一确定： 

a） 利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北斗卫星导航系统（Compass）或其它卫星导航定位系统，进

行单点定位或差分技术直接测定项目地块边界的拐点坐标，定位误差不超过 5 m； 

b） 利用高分辨率的地理空间数据（如卫星影像、航片）、森林分布图、林相图、森林经营管理规

划图等，在地理信息系统（GIS）辅助下直接读取项目地块的边界坐标； 

c） 使用比例尺不小于 1:10000的地形图进行现场勾绘，结合 GPS、Compass等定位系统进行精度

控制； 

d） 在项目核查时，项目业主应提交项目边界的矢量图形文件及提供所有项目地块的土地所有权或

使用权的证据，如不动产权属证书、土地承包或流转合同、具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或主管部门

批准核发的土地证、林权证、林权证明。 

6.2  项目核算时间和计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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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以南区域项目计入期不短于 10 年，最长不超过 60 年；长江以北区域项目计入期不短于 10 

年，最长不超过 80 年。核算以年为单位，1 个核算周期至少为 1 年，可 5 年～10 年核算 1 次。农

户及村集体项目活动开始日期不应早于 2012 年 11 月 8 日，优先支持在提请项目申报书后开展森林

经营抚育措施的碳汇项目。 

当小班林分达到成熟或生长量等于枯损量时，如无采伐，则默认林木生物质碳储量变化趋于零。核

算时，若部分林分的林龄已到近、成熟林，则不再进行核算。核算周期内碳汇增量为当前核算期的碳汇

量减去上次核算期的碳汇量。 

6.3  项目核算数据源的选择 

6.3.1  蓄积量数据来源 

蓄积量可来自于各县（县级市、自治县、旗、自治旗）森林资源管理系统数据（二类档案数据）或

项目活动期内具有乙级及以上调查资质的林业调查部门出具的调查数据。各树种立木材积方程可采用国

家公布的立木材积表或省级森林资源清查采用的立木材积表。如该参数无本地数值，常见树种的二元材

积方程见附录D。按照林地所占小班面积的比例，获取农户或村集体参与“一元森林经营碳汇”项目的

小班蓄积量数据。 

6.3.2  基本木材密度数据来源 

基本木材密度优先参考本地文献资料获得，如该参数无本地数值，常见树种的基本木材密度按 LY/T 

2253-2014规定执行。 

6.3.3  生物量扩展因子数据来源 

生物量扩展因子优先参考本地文献资料获得，如该参数无本地数值，常见树种的生物量扩展因子按 

LY/T 2253-2014规定执行。 

6.3.4  地下生物量/地上生物量之比数据来源 

地下生物量/地上生物量之比优先参考本地文献资料获得，如该参数无本地数值，常见树种的地下

生物量/地上生物量之比按 LY/T 2253-2014规定执行。 

6.3.5  生物量含碳率数据来源 

生物量含碳率优先参考本地文献资料获得，如该参数无本地数值，常见树种的生物量含碳率按 LY/T 

2253-2014规定执行。 

6.4  碳库选择 

项目活动中应选择地上生物量和地下生物量碳库。为降低计算成本，本文件暂选择忽略枯死木、枯

落物、土壤有机质碳库。基于保守性原则，暂不考虑基线情景下火灾引起的生物质燃烧造成的温室气体

排放。碳库选择见表1。 

表 1  碳库选择 

碳库 是否选择 理由或解释 

地上生物量 是 项目活动产生的主要碳库 

地下生物量 是 项目活动产生的主要碳库 

枯死木 是或否 与基线情景相比该碳库不会降低，基于保守性原则可选择忽略该碳库 

枯落物 是或否 与基线情景相比该碳库不会降低，基于保守性原则可选择忽略该碳库 

土壤有机质 是或否 与基线情景相比该碳库不会降低，基于保守性原则可选择忽略该碳库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E%BF%E7%BA%A7%E5%B8%82/165967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6%B2%BB%E5%8E%BF/166004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7%97/963988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6%B2%BB%E6%97%97/1660238?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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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碳层划分 

6.5.1  基线碳层划分 

针对不同的基线碳层确定基线情景和估计基线碳汇量。不同类型和结构的森林，其基线情景下的碳

储量变化不同。项目参与方应根据现有林分类型（郁闭度大小、龄组以及不同优势树种等）来划分基线

碳层。 

6.5.2  项目碳层划分 

主要根据拟实施的森林经营措施来划分。由于项目实施后可能存在变动，因此项目碳层划分应以实

际的森林经营管理活动为准。项目参与方可根据林分类型（郁闭度、林龄、优势树种）及相应郁闭度下

不同经营类型等进行碳层划分。 

6.6   碳汇量核算 

6.6.1  乔木层碳汇量核算 

6.6.1.1  乔木层基线碳汇量核算 

项目参与方首先应识别基线情景，即没有拟议的项目活动时，项目边界内的森林经营活动的未来情

景。一般情况下，基线情景为历史的或现有的森林经营活动情景。 

基线碳汇量是在没有拟议项目活动的情况下，项目边界内所有碳库中碳储量变化的代数和。本文件

主要考虑基线林木生物质碳储量变化。计算方法如下： 

 ∆𝐶𝐵𝑆𝐿,𝑡 = ∆𝐶𝑇𝑅𝐸𝐸_𝐵𝑆𝐿,𝑡 ······················································· (1) 

式中： 

∆𝐶𝐵𝑆𝐿,𝑡    ——第 t 年时的基线碳汇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 CO2 -e·a-1
 ）； 

∆𝐶𝑇𝑅𝐸𝐸_𝐵𝑆𝐿,𝑡——第 t 年时，项目边界内基线林木生物质碳储量的年变化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 

量每年（t CO2 -e·a-1）； 

t          ——自项目开始以后的年数，单位为年（a）。 

6.6.1.2  乔木层项目边界内所选碳层的碳储量变化量核算 

基线情景下各碳层林木生物质碳储量变化量采用“碳储量变化法”进行估算。以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林木平均生长水平作为基线情景水平，基线开始年数据采用各县（县级市、自治县、旗、自治旗）

森林资源管理系统中的小班档案蓄积量数据，计算出项目开始后第 t1 年基线林木生物质碳储量，再通

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分各树种、各龄组林木年生长率，计算出项目活动结束期第 t2 年时的基

线林木生物质碳储量，通过估算其前后两次（t1 和 t2，且t1≤t≤t2）的基线林木生物质碳储量，再计算

两次间隔期（T= t2-t1）内的碳储量年均变化量。计算方法如下： 

 ∆C𝑇𝑅𝐸𝐸_𝐵𝑆𝐿,𝑡 = ∑
𝐶𝑇𝑅𝐸𝐸_𝐵𝑆𝐿,𝑖,𝑡2−𝐶𝑇𝑅𝐸𝐸_𝐵𝑆𝐿,𝑖,𝑡1

𝑡2−𝑡1
𝑖=1  ·········································· (2) 

式中： 

∆CTREE_BSL,t——第 t 年时，项目边界内基线林木生物质碳储量的年变化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 

量每年（t CO2 -e·a-1）； 

CTREE_BSL,i,t——第 t 年时，项目边界内基线第i碳层林木生物量的碳储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每年（t CO2 -e·a-1）； 

t1, t2      ——项目开始和项目结束时间，且t1 ≤ t ≤ t2； 

i         ——1,2,3……基线第 i 碳层； 

t         ——自项目开始后的年数，单位为年（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E%BF%E7%BA%A7%E5%B8%82/165967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6%B2%BB%E5%8E%BF/166004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7%97/963988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6%B2%BB%E6%97%97/1660238?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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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生物质碳储量是利用林木生物量含碳率将生物量转换为碳含量，再利用 CO2 与 C 的分子量

比（44/12）将碳含量（t C）转换为二氧化碳当量（t CO2 -e），计算公式如下： 

 C𝑇𝑅𝐸𝐸_𝐵𝑆𝐿,𝑖,𝑡 = ∑ [𝐵𝑇𝑅𝐸𝐸_𝐵𝑆𝐿,𝑖,𝑗,𝑡 × (1 + 𝑅𝑗) × 𝐶𝐹𝑗𝑗=1 ] × 𝐴𝑇𝑅𝐸𝐸_𝐵𝑆𝐿,𝑖,t ×
44

12
 ························ (3) 

式中： 

C𝑇𝑅𝐸𝐸_𝐵𝑆𝐿,𝑖,𝑡——第 t 年时，项目边界内基线第 i 碳层林木生物量的碳储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每年（t CO2 -e·a-1）； 

BTREE_BSL,i,j,t——第 t 年时，项目边界内基线第 i 碳层树种 j 的地上林木生物量，单位为吨干重

（t d.m.） 

R         ——树种 j 的林木地下生物量/地上生物量之比； 

CFj       ——树种 j 的生物量含碳率，单位为吨碳每吨干重 [t C·(t d.m.)-1]； 

ATREE_BSL,i,t——第 t 年时，项目边界内基线第i碳层的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i          ——1, 2, 3……基线第 i 碳层； 

j          ——1, 2, 3……基线第 i 碳层的树种j； 

44/12      ——将 C 转换为 CO2 的分子量比值； 

t          ——自项目开始后的年数，单位为年（a）。 

基线第 i 碳层树种 j 的地上生物量（𝐵𝑇𝑅𝐸𝐸_𝐵𝑆𝐿,𝑖,𝑗,𝑡1
）估算方法采用生物量扩展因子法。利用各县

（县级市、自治县、旗、自治旗）森林资源管理系统中树种小班档案蓄积量乘以树种 j 的基本木材密

度（D𝑇𝑅𝐸𝐸_𝐵𝑆𝐿,𝑖,𝑗,𝑡），然后再乘以生物量扩展因子BEF，通过树种年生长率，计算出第 t2 年第 i 碳层

树种 j 的地上生物量（𝐵𝑇𝑅𝐸𝐸𝐵𝑆𝐿,𝑖,𝑗,𝑡2
），采用方法如下： 

 𝐵𝑇𝑅𝐸𝐸_𝐵𝑆𝐿,𝑖,𝑗,𝑡1
= 𝑓𝐴𝐵,𝑗(𝑉𝑇𝑅𝐸𝐸_𝐵𝑆𝐿,𝑖,𝑗,𝑡1

) × D𝑇𝑅𝐸𝐸_𝐵𝑆𝐿,𝑖,𝑗,𝑡 × BEF ·····························  (4) 

 𝐵𝑇𝑅𝐸𝐸_𝐵𝑆𝐿,𝑖,𝑗,𝑡2
= 𝑓𝐴𝐵,𝑗(𝑉𝑇𝑅𝐸𝐸𝐵𝑆𝐿,𝑖,𝑗,𝑡1

) × (1 + GR) × D𝑇𝑅𝐸𝐸_𝐵𝑆𝐿,𝑖,𝑗,𝑡 × BEF ························ (5) 

式中： 

B𝑇𝑅𝐸𝐸_𝐵𝑆𝐿,𝑖,𝑗,𝑡1
    ——第 t1 年时，项目边界内基线第 i 碳层树种j的小班地上林木生物量，单位为

吨干重（t d.m.）； 

B𝑇𝑅𝐸𝐸𝐵𝑆𝐿,𝑖,𝑗,𝑡2
     ——第 t2 年时，项目边界内基线第 i 碳层树种 j 的小班地上林木生物量，单位

为吨干重（t d.m.）； 

𝑓𝐴𝐵,𝑗(𝑉𝑇𝑅𝐸𝐸_𝐵𝑆𝐿,𝑖,𝑗,𝑡1
)——树种 j 的公顷蓄积量，单位为每公顷立方米（m3·hm-2）； 

BEF               ——生物量扩展因子； 

GR                ——树种 j 年均生长率； 

DTREE_BSL,i,j,t        ——树种 j 的基本木材密度； 

i                  ——1, 2, 3……基线第 i 碳层； 

j                  ——1, 2, 3……基线第 i 碳层的树种 j； 

t                  ——自项目开始后的年数，单位年（a）。 

6.6.1.3  乔木层项目碳汇量核算 

项目情景下林木生物质碳储量的变化，项目情景基础数据采用各县（县级市、自治县、旗、自治旗）

森林资源管理系统中第 t 年的档案小班蓄积量数据，应针对不同的项目碳层分别进行计算。 

 ∆𝐶𝑇𝑅𝐸𝐸_𝑃𝑅𝑂𝐽,𝑡 = ∑
𝐶𝑇𝑅𝐸𝐸_𝑃𝑅𝑂𝐽,𝑖,𝑡2

−𝐶𝑇𝑅𝐸𝐸_𝑃𝑅𝑂𝐽,𝑖,𝑡1
𝑡2−𝑡1𝑖=1

 ······································· (6) 

式中：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E%BF%E7%BA%A7%E5%B8%82/165967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6%B2%BB%E5%8E%BF/166004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7%97/963988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6%B2%BB%E6%97%97/166023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E%BF%E7%BA%A7%E5%B8%82/165967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6%B2%BB%E5%8E%BF/166004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7%97/963988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6%B2%BB%E6%97%97/1660238?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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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REE_PROJ,t——第 t 年时，项目情景下林木生物质碳储量的年变化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

年（t CO2-e·a-1）； 

CTREE_PROJ,i,t——第 t 年时，项目边界第i碳层林木生物质碳储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 

（t CO2-e·a-1）；  

t1, t2       ——两次调查时间，且 t1 ≤ t ≤ t2； 

𝑖          ——1, 2, 3……项目边界第 i 碳层； 

          ——项目开始后的年数，单位为年（a）。 

项目情景下林木生物质碳储量（CTREE_PROJ,i,t）采用如下方法进行计算： 

 𝐶𝑇𝑅𝐸𝐸_𝑃𝑅𝑂𝐽,𝑖,𝑡 = ∑ [𝑓𝐴𝐵,𝑗(𝑉) × D𝑇𝑅𝐸𝐸_𝑃𝑅𝑂𝐽,𝑖,𝑗,𝑡 × (1 + 𝑅𝑗) × 𝐵𝐸𝐹 × 𝐶𝐹𝑗𝑗=1 ] × 𝐴𝑇𝑅𝐸𝐸_𝑃𝑅𝑂𝐽,𝑖,t ×
44

12
 ·········· (7) 

式中： 

CTREE_PROJ,i,t——第 t 年时，项目边界内第 i 碳层林木生物质碳储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 

（t CO2-e·a-1）； 

 𝑓𝐴𝐵,𝑗(𝑉)    ——树种 j 的公顷蓄积量，单位为每公顷立方米（m3·hm-2）； 

DTREE_PROJ,i,j,t——树种 j 的基本木材密度； 

𝑅𝑗         ——树种 j 地下生物量/地上生物量； 

BEF       ——生物量扩展因子； 

CFj        ——树种 j 的生物量含碳率，单位为吨碳每吨干重 [t C·(t d.m.)-1]； 

ATREE_PROJ,i,t——第 t 年时，项目第 i 碳层的面积，单位为公顷（hm2）； 

i          ——1, 2, 3……项目边界第 i 碳层； 

j          ——1, 2, 3……项目边界第 i 碳层的树种 j； 

t          ——项目开始以后的年数，单位为年（a）； 

44/12      ——将 C 转换为 CO2 的分子量比值。 

6.6.1.4  乔木层项目净碳汇量  

森林经营碳汇项目活动的净碳汇量等于项目碳汇量减去基线碳汇量，即： 

 ∆𝐶𝑁𝐸𝑇,𝑡 = ∆𝐶𝐴𝐶𝑇𝑈𝑅𝐴𝐿,𝑡 − ∆𝐶𝐵𝑆𝐿,𝑡 ················································· (8) 

式中： 

∆CNET,t    ——第 t 年时，项目净碳汇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 CO2-e·a-1）； 

∆CACTURAL,t——第 t 年时，项目碳汇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 CO2-e·a-1）； 

∆𝐶𝐵𝑆𝐿,𝑡    ——第 t 年时，基线碳汇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 CO2-e·a-1）； 

t         ——项目开始以后的年数，单位为年（a）。 

6.6.2  竹林碳汇量核算 

竹林碳汇量核算宜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竹林资源调查数据现状，以各县（县级市、自治县、

旗、自治旗）竹林为对象，得到经营状态下竹林的平均生长量及碳汇量，并作为固定值来计量农户及村

集体竹林经营碳汇。 

竹林经营措施主要包括劈杂、松土除草、施肥、留笋、采伐、林地垦复和维持竹林健康等，核心措

施是不伐 3 度竹，只伐 4 度及以上竹子。竹林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碳汇量=竹林经营面积×单位面积每

年产生的碳汇量×经营年限，计算公式如下： 

 

 𝐶𝐵𝐴𝑀𝐵𝑂𝑂 = ∑ 𝑁 × 𝐴𝑖,𝑡 × 𝑡𝑖=1  ··················································· (9) 

式中：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E%BF%E7%BA%A7%E5%B8%82/165967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6%B2%BB%E5%8E%BF/166004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7%97/963988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6%B2%BB%E6%97%97/1660238?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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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AMBOO ——竹林碳汇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 CO2-e）； 

 𝑁       ——年均单位面积竹林碳汇量，常数，0.2528 t CO2(hm2·a) -1； 

Ai,t      ——竹林第 i 小班第 t 年的面积，单位为公顷； 

t        ——1, 2, 3,…竹林经营年限，单位为年（a）。 

6.6.3  项目总碳汇量核算 

项目碳汇量等于乔木林碳汇量和竹林碳汇量之和。 

 𝐶𝑇𝑅𝐸𝐸 = 𝐶𝐴𝐶𝑇𝑈𝑅𝐴𝐿.𝑡 + 𝐶𝐵𝐴𝑀𝐵𝑂𝑂 ··············································· (10) 

式中： 

CTREE    ——项目碳汇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 CO2 -e）； 

CACTURAL.t——第 t 年时，项目边界内乔木林碳汇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年（t CO2 -e·a-1）； 

𝐶𝐵𝐴𝑀𝐵𝑂𝑂  ——竹林碳汇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 CO2 -e）。 

7 项目申报与交易 

7.1  申报与交易流程 

申报与交易流程见图1。 

 

图1  项目申报及交易流程图 

7.2  申报文件编制 

项目业主应按照编制要求编制项目申报文件（如所在地有相应编制要求可根据所在地要求编制）。

项目申报文件应包括（但不限于）项目信息、项目合规性、碳汇量计量等内容。申报文件格式见附录E。

申报文件内容应包括以下材料： 

a）  委托或代理协议； 

b）  项目业主营业执照； 

c）  林权证明文件； 

d）  项目森林经营计划、措施证明材料； 

e）  实施森林经营碳汇项目活动的开始日期证明文件； 

f）  项目设计报告； 

g）  林业碳汇收益分配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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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第三方核查机构出具的核查报告。第三方核查机构应具有林业调查规划设计乙级以上资质的

机构或国家认监委发布的CCER项目审定和核查机构。第三方核查机构对符合要求的项目出具核查报告，

核查报告格式见附录F。 

7.3  项目审核与备案 

项目业主申报所有材料向所在县（县级市、自治县、旗、自治旗）级林业主管部门提交申报材料。

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在收到材料起 30 d 内进行初审，初审要求按 GB/T 41198-2021规定执行。审核合格

后报地级市（盟、地区、自治州）林业主管部门复审，并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评审后在所在

地市（盟、地区、自治州）林业主管部门官网或碳汇交易平台进行项目公示，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

公示无异议后，由地级市（盟、地区、自治州）生态环境部门对项目进行备案。 

7.4  定价与交易 

“一元森林经营碳汇”交易是以 1 元钱为交易的基本单位，交易价格可随国内碳市场行情调整浮

动。碳汇交易可通过所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具有交易权限的国有产权交易机构公开交易，制定交

易规则，可建设“一元森林经营碳汇”交易平台（含微信小程序），项目碳汇量经过核证机构核准后上

线交易平台登记进行销售，交易主体购买的“一元森林经营碳汇”仅适用于进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或碳

中和，完成交易后项目备案机构注销。 

8 交易资金管理 

所在地林业主管部门及财政主管部门共同制定资金管理办法，并对交易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管。交易

机构应及时将“一元森林经营碳汇”交易资金结算支付给项目业主或代为管理的项目业主。代为管理的

项目业主将项目交易资金拨付给村集体或农户；村集体及农户所得的资金可用于森林固碳增汇、绿色低

碳发展、生态修复、市场化生态补偿、乡村振兴、公益事业等。 

9 检查与监督 

    在项目计入期内，项目业主应对森林经营碳汇项目边界内实施的各种森林经营活动进行检查与监督，

保证实施质量。检查与监督次数及时间应与实施各种森林经营活动的次数与时间一致。检查完成后，项

目业主应在 1 个月内向所在地林业主管部门进行报备。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E%BF%E7%BA%A7%E5%B8%82/165967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6%B2%BB%E5%8E%BF/166004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7%97/963988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7%AA%E6%B2%BB%E6%97%97/1660238?fromModule=lemma_inlink


T/CSF 0113-2025 
 

10 

附 录 A 

（资料性） 

常见用材林经营措施 

 

根据项目所在区域和森林现状特征，森林经营措施应充分利用地力，加速恢复和增加森林资源，改

善林分质量，增加森林碳储量，保护环境，促进生物多样性，提高林地生产力，并有利于防灾减灾。项

目参与方可以采用以下 1种或几种森林经营方式开展项目活动： 

A.1  疏伐。在林木生长的不同阶段，采取定期或不定期的疏伐，以促进保留木的生长。该经营措

施适用于所有郁闭度＞0.7 以上的森林，在林木即将进入树高快速生长前、林木分化加剧、胸径连年生

长量明显下降时进行，一般到成熟封育前实施多次疏伐。应根据不同森林经营类型按相关技术规程分别

制定相应疏伐措施，重点明确疏伐起始期、间隔期、疏伐方式、疏伐强度、保留密度等指标。 

A.2  修枝。主要适用于培育自然整枝困难的中大径用材林，通过修枝人为的“助、减、缓”等技术

措施调节、控制通风与透光，为树木生长发育创造适宜条件。修枝可以与疏伐同时设计、同时实施，重

点明确修枝方法、修枝季节、修枝强度等指标。 

A.3  补植补造。主要针对郁闭度＜0.5、林分结构不合理、不具备天然更新下种条件或培育目的树

种需要在林冠遮荫条件下才能正常生长发育的林分。根据林地目的树种林木分布现状，可分为均匀补植

（现有林木分布比较均匀的林地）、块状补植（现有林木呈群团状分布、林中空地及林窗较多的林地）、

林冠下补植（耐荫树种）等。补植密度按照经营目的、现有株数和该类林分所处年龄段的合理密度等确

定，补植后密度应达该类林分合理密度的 85% 以上。 

A.4  卫生清理。在遭受林业有害生物危害、火灾及雪压、风倒、风折等自然灾害的林分中进行，

应伐除已被危害、丧失培育前途的林木。 

A.5  水肥管理。通过浇水、施肥、松土等措施，改善林地地力状况，增加林木生长潜力。根据不

同森林经营类型按相关技术规程分别制定相应水肥管理措施，重点明确施肥时间、施肥类型、施肥量等

指标。 

A.6  低产林改造。主要针对用材林中的退化森林，宜采取皆伐改造、择伐改造、补植改造和综合

改造等措施。 

A.7  疏林地改造。因经营管理不善导致的疏林地应作为主要改造对象优先安排改造。非适地适树

形成的疏林地宜以皆伐改造和综合改造为主，其他原因形成的疏林地宜以补植改造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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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常见竹林经营措施 

 

采用生态化适度集约的竹林经营模式，主要措施包括劈杂、松土、除草、施肥、留笋、采伐、林地

垦复和维持竹林健康等。项目参与方可以采用以下 1 种或几种森林经营方式开展项目活动： 

B.1  劈杂、松土除草。杂草滋生的林地劈杂每年 2次，每年锄草松土埋青 1次，沿等高线方向带

状进行，挖除茅草根蔸、老竹鞭，山场坡度 35°以上，采用隔带锄草松土，不采用深翻垦复方式。 

B.2  施肥。每年每公顷施复合肥 750 kg或施相当于以上营养元素的有机肥，在孕笋期或竹笋出土

前 1 个月，采取带状沟施和点状篼施，施肥后覆土盖严。 

B.3  留笋。控制挖笋、合理留笋是改善竹林结构的重要措施。在项目经营过程中，应控制挖笋对

象，挖除浅层笋和衰退笋。立春前合理挖冬笋，在春笋盛期，按照立竹密度要求，均匀留竹粗壮大笋培

养新竹，其余笋挖除，降低挖笋强度。 

B.4  采伐。在经营过程中，确定合理的择伐对象和择伐强度是改善竹林结构和保证竹材质量的重

要措施。宜进行频繁的择伐作业，并延长竹子择伐年龄，不伐 3度竹，只伐 4 度（含）以上竹子。采伐

时间宜选择在冬季竹子生理活动减弱时进行。 

B.5  林地垦复。竹林土壤由于竹鞭蔓延，容易板结，宜适当垦复以改善土壤结构。作业时应注意

控制土壤碳排放，应控制土壤扰动（垦复）频次，林地垦复 8 年 1 次；每次扰动面积不超过 25%，下

一次垦复扰动时，松土带与保留带轮流作业松土。 

B.6  维持竹林健康。竹林经营过程中，做好竹林病虫害防治，加强护林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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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项目森林经营信息表 

 

项目申报时，参与项目活动的村集体及农户应提供森林经营管理计划，填写森林经营信息表，并提

供已开展森林经营措施的相关证明材料，包括实施营林投入的资金、人力和物力等。农户及村集体及森

林经营信息表见表 C.1和 C.2。 

C.1村集体森林经营信息表 

序号 所在县（市、区） 乡（镇、街道） 村 林班 大班 小班 树种 株数 计划经营措施 经营时间 

1           

2           

3           

…           

 

C.2农户森林经营信息表 

序号 所在县（市、区） 乡（镇、街道） 村 姓名 林班 大班 小班 树种 株数 
计划经

营措施 

经营 

时间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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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乔木树种立木材积方程表 

 

乔木树种立木材积方程表见表 D.1。 

D.1 乔木树种立木材积方程表 

树种 立木材积方程 树种 立木材积方程 

桉树 V=4.3152802×10-6D2.568787×H1.130623 [1] 杉木 V=0.00005877042D1.9699831H0.8964615 [2] 

柏木 
V=A×DB×HC (常数 A=0.000057173591，

B=1.88133050，C=0.99568845 [3] 
湿地松 V=f×π×H×𝐷1.3

2 /4(f 为形数，f=0.5 [4] 

檫木 V=0.00005481D2.088667H0.763961 [5] 水杉 V=2.5578(1-exp(-0.021267t))2.6996 [6] 

池杉 V=0.000058777042D1.9699813H0.8964615 [6] 思茅松 V=0.000051577714D1.985218×H0.9203509 [7] 

赤松 V=
1

2
×π×（

𝐷

2
）2×H [8] 泡桐 V=0.00005276D1.882161H1.009317 [9] 

椴树 V=0.000053309D1.88452(32.593-578.81/(D+17))0.99834 [10] 相思 V=0.010633-0.0000428D2+0.0000263D2H [11] 

枫香 V=0.000050479055D1.90850540H0.9907650 [12] 杨树 V=(π/4)×f×D2×(H+3)（f=0.34）[13] 

高山松 

lgV1=-5.21832+2.72330lgx1（应用范围 x=年；

10≤x1≤41.3） 

lgV2=-3.22132+1.48757lgx2（应用范围 x=年；

41.3≤x2≤275）[14] 

胡桃楸 V=0.000042D1.772558H1.17478 [15] 

黑松 V=7.605×10-5D1.9030339H0.860550 [16] 油杉 V=5.8777042×10-5×D1.9699831×H0.8964616 [17] 

红松 
V=(h+3)g1.3f（h 为树高，g1.3 为胸高处横断面积，f=0.33 

[18] 
油松 V=0.3578×π（D/2）2（H+3）[19] 

华山松 V=0.42g1.3(h+3) 式中：g1.3 为胸高断面积 [20] 榆树 V=0.000053309D1.88452(32.593-578.81/(D+17))0.99834[20] 

桦木 V=0.000051935163D1.8586884H1.0038941 [21] 云南松 V=0.000071074×D1.852583×H0.975667 [22] 

火炬松 V=0.375×H×D2/10000[23] 云杉 V=0.00008506D1.969H0.684 [24] 

冷杉 V=0.000057862D1.8892(40.463-1171.30/(D+28))0.98755[10] 樟树 V=6.01228×10-5×D1.8755×H0.98496 [25] 

蒙古栎 V=0.000062D1.65438H1.14264 [26] 樟子松 V=0.00003706D15126H1.5662 [27] 

楝树 V=H×D2 [28] 秃杉 V=0.000058777×D1.9699831×H0.89646157 [29] 

柳杉 V=0.000056280669D1.82910409H1.05195643 [30] 
加勒比

松 
V=f×π/4×D2×H（f 为形数 0.5）[31] 

柳树 V=g1.3(h+3)×0.4 [32] 鹅掌楸 V=0.000050479055×D1.9085034×H0.99076501 [33] 

落叶松 V=0.0000592372D1.8655726H0.98098962 [34] 楠木 V=0.000074954D1.884652825H0.881513308 [35] 

马尾松 V=0.000062418D1.855150H0.956825 [36] 泡桐 V=0.00005276D1.882161H1.009317 [10] 

木荷 V=0.000052764291D1.8801611H1.0093166 [37] 木麻黄 V=3.1415926D2H/12000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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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 

一元森林经营碳汇项目申报文件格式 

 

下面给出了一元森林经营碳汇项目申报文件的格式。 

 

 

项 目 名 称 

 

 

申 

 

报 

 

材 

 

料 

 

 

 

 

项目业主名称 

申请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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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正文 

一、“xxxxxxxxxx”项目备案申请函 

二、“xxxxxxxxxx”项目备案申请表 

三、项目业主营业执照 

四、项目开工证明 

五、项目计量报告 

六、项目审核报告 

七、委托开发协议 

八、资金分配协议 

九、未在其他减排机制重复注册的声明 

十、林权证明文件 

十一、经营措施表 

十二、土地合格证明 

十三、无火灾证明 

十四、林业主管部门初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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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规范性） 

一元森林经营碳汇项目核查报告格式 

 

下面给出了一元森林经营碳汇项目核查报告的格式。 

                       

     

                  报告编号：                             

 

 

 

 

  

报告名称 

 

项目核查报告 

 

 

 

 

 

 

核查机构：  

报告批准人：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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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项目  
名称： 

地址/地理坐标： 

项目业主 

名称： 

地址： 

适用的方法学： 

提交核查的项目计量报告： 

日期： 

版本号： 

最终版项目计量报告： 

日期：    

版本号： 

核查报告版本号： 核查报告发布日期： 

核查结论： 

 

 

 

 

 

 

 

 

 

 

 

 

 

 

报告完成人  技术评审人  

报告发放范围  

 

 



T/CSF 0113-2025 
 

18 

报告正文 

一、项目核查概述  

1. 核查目的 

2. 核查范围   

3. 核查准则 

二、项目核查程序和步骤  

1. 核查组安排  

2. 文件评审 

3. 现场访问 

4. 核查报告的编写 

5. 核查报告的质量控制  

三、审核发现 

1.项目资格条件 

1.1 项目开工时间 

1.2 国际国内减排机制注册情况 

2. 项目申报文件 

3. 项目描述  

4. 方法学选择  

5. 项目边界的确定 

6. 项目土地合格性 

7. 碳库和温室气体排放源的选择  

7.1 碳库的选择 

7.2 排放源的选择  

8. 基准线情景识别和额外性论证  

8.1 基准线情景识别  

8.2 额外性论证  

9. 项目碳层划分 

9.1 基准线情景碳层划分 

9.2  项目情景碳层划分 

10. 项目碳汇量 

10.1 森林经营碳汇量核算 

10.2 竹林碳汇量 

10.3 不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  

11. 利益相关方意见 

四、核查结论  

五、附件  

附件 1：核查清单   

附件 2：澄清与不符合清单 

附件 3：参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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